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本科教学质量评
价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有关精神，为深入贯彻学校全面深化教育教学综合

改革的决策部署，有效落实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5•30”
行动计划以及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推动安全科学与应急

管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特对学院教师参与本科

教学建设与改革工作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 组织设置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成立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评价 

工作领导小组、评价工作组。 

   组  长：李开源  赵衍民 

副组长：吕  伟  王  珺  陈先锋  刘  丹 

组  员：张  英  王  喆  刘  隽  程斌武  刘艳艳   

涂  燕  郭  晨  代华明  朱文华  苏姝燕   

廖明静 

二、 考核指标体系 

1.关于学院教师参与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工作情况考

核主要内容包括：教师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实践

教学、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指导、教师能力提升与教学成果建

设、日常教学建设与管理等学院规定教师应当承担的工作内

容及其工作实绩。 

2. 学院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 6 部分，分别为



日常教学建设与管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实践教学、

教师能力提升与教学成果、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指导，满分 30

分。具体考核内容及评分细则见附表 1。 

3.学院每年依据国家、省、学校教育教学新精神新要求

对指标体系适当进行调整和完善。 

二、考核程序 

1.学院依据考核指标体系，每学年对教师参与学院本科

教学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计算出相应分值。 

2.学院将考核后计算的分值反馈至学校，学校将教师在

学院考核结果计入当学年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三、附则 

1.本细则由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负责解释。 

2.本细则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表 1：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教师参与本科教学建设与

改革工作考核细则 

 

 

 

 

 



 

附表 1.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教师参与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工作考核细则 

序号 类别 工作指标 类型 分值 

1 日常教学建设与管理 

1.1 每学年系统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完成日常教学任务，未出

现教学事故；按时提交各项教学资料（含理论课程、实践课程、

实验课程考核材料及专业认证要求的课程达成度报告等）；考试

命题规范、试卷评阅与成绩登录规范；承担监考任务并按要求完

成；参加学院、系（部）、教研室例会，出勤率达 90% 

基本项 5 

1.2 承担超过系（中心）人均课堂数的理论教学任务 选择项   

1.3 参与校级/省级及以上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基层教学组

织、教学示范中心等申报并立项 
选择项   

1.4 承担本科生导师和班主任工作 选择项   

2 专业建设 

2.1 参与专业建设，如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修订、论证、持续改

进工作，认证专业参与专业认证相关工作 
基本项 5 

2.2 参与一流专业、微专业、新工科建设项目等特色专业建设和

平台建设等工作 
选择项   

2.3 参与专业建设或专业年度工作计划的规划制定与实施 选择项   

2.4 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调查与反馈改进工作 选择项   

3 课程建设 

3.1 参与课程建设，包括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编制与修订、教

学内容更新、认证专业课程达成度评价等 
基本项 5 

3.2 参与各级各类型一流课程建设与持续改进工作 选择项   



3.3 参与数字化课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科

技创新类课程或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全英文授课等教学模式

改革项目等申报、建设或验收 

选择项   

3.4 参与校级及以上规划教材申报、编写或正式出版 选择项   

4 实验实践教学 

4.1 参与中央教育教学条件改革项目、实验室条件建设项目等校

级及以上实验室建设的申报、执行和运行管理 
选择项   

4.2 开发或改进实验仪器设备（软件）并使用或设计开发实验项

目并实际开设 
选择项   

4.3 参与院级及以上各类本科实践教学基地、人才联合培养基

地、工程教育中心等的申报、建设与运行管理 
选择项   

4.4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含选题、任务书、开题报告、外文

文献翻译、阶段性报告、中期检查报告共 6项，按时提交且符合

要求 

选择项   

5 教师能力提升与教学成果 

5.1 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教学研讨活动和教学技能专题培训，

以及教育部及其委托组织的正规专题培训等活动；或积极参与同

行评价或指导青年教师助课或参加教学观摩活动 

基本项 5 

5.2 参加各类教学竞赛 选择项   

5.3 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含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选择项   

5.4 参与教学节活动 选择项   

5.5 撰写教学研究相关论文并发表 选择项   

5.6 教学成果奖申报或获奖 选择项   

5.7 获聘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 选择项   



5.8 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论文 选择项   

5.9 其他校级及以上教学类项目申报 选择项   

6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指导 

6.1 主办学校、学院备案批准且专业全体学生参与的专业特色科

技活动竞赛 
选择项   

6.2 指导学生参与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立项 选择项   

6.3 指导的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验收通过 选择项   

6.4 指导学生参加省部级/国家级科技竞赛获奖 选择项   

6.5 指导本科生发明专利或者论文 选择项   

     
     
     
     
     

六大类，30 项指标（4 项基本项、26 项选择项），30 分满分 
  

序号 完成情况 得分 
  

1 4 项基本项 20 分 
  

2 4 项基本项+1 项选择项 22 分 
  

3 4 项基本项+2 项选择项 24 分 
  



4 4 项基本项+3 项选择项 26 分 
  

5 4 项基本项+4 项选择项 28 分 
  

6 4 项基本项+5 项及以上选择项 30 分 
  

7 少于 4 项基本项 
选择项不加分， 

  

且每少 1 项基本项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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